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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27(b)和(c) 

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包括与世界 

社会状况以及与青年、老龄、残疾人 

和家庭有关的问题 

国际老年人年的后续行动：第二次 

老龄问题世界大会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

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尼加拉瓜：订正决议草案 

  订立一项全面综合国际法律文书以促进和保护老年人权利与尊严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载于各项相关人权文书的义务， 

 又重申《世界人权宣言》
1
 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人人有资格享受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没有诸如年龄、种族、肤色、性别、

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

区别， 

 回顾大会所有涉及老年人包括老年妇女问题的决议，最早的是 1969 年 12 月

11 日第 2542(XXIV)号决议，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社会发展委员会和妇女

地位委员会所有关于促进和保护老年人权利的相关决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217 A(III)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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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 1982 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成果、
2
 1991 年《联合国老年人原

则》、
3
 1992 年商定的《2001 年全球老龄目标》、

4
 1992 年《老龄问题宣言》

5
 和

2002 年马德里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成果
6
 及其各自的后续审查，特别是

有关在平等和参与基础上促进老年人权利和福址的部分， 

 认识到自通过《马德里国际行动计划》
7
 以来，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机

构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民间社会为加强合作和统筹并提高对

老龄问题的认识和敏感度所作的各种努力仍不足以增加老年人的机会，使他们能

充分有效地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 

 回顾其 2010 年 12 月 21 日第 65/182 号决议，其中决定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

额工作组，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放，负责审议现有的老年人人权国际框架，找

出可能的差距，确定如何最好地解决这些差距，包括酌情审议制定其他文书和措

施的可能性，以期加强保护老年人的人权， 

 又回顾其第 66/127 号决议，其中将 6月 15 日定为“认识虐待老年人问题世

界日”，并请各国、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和组织，包括相关人权任务执行人和条

约机构及各区域委员会，以及关心此事的政府间组织和相关民间组织，包括非政

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继续协助突出强调亟需消除一切形式虐待和暴力侵害老年人

行为， 

 认识到，到 2050 年，世界上将有超过 20%的人口年龄在 60 岁以上，并认识

到发展中世界的老年人人数将增幅最大、增速最快， 

 又认识到如果给予适当的保障、工具和资源以及最高水平的保健，大多数老

年男女就能够继续为社会的正常运转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必须让老年人充分参与

发展进程并分享发展进程的种种惠益， 

 重申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及其各自的后续审查，特别是有

关在平等和参与基础上促进老年人权利和福址的部分， 

 对国际社会日益有兴趣采用全面和综合办法促进和保护全世界老年人的权

利与尊严感到鼓舞， 

__________________ 

 
2
 见《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报告，1982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6 日，维也纳》(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C.82.I.16)。 

 
3
 第 46/91 号决议，附件。 

 
4
 见 A/47/339，第三节。 

 
5
 第 47/5 号决议，附件。 

 
6
 见《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报告，2002 年 4 月 8日至 12 日,马德里》(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C.02.IV.4)。 

 
7
 同上，第一章，决议一，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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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大多数核心人权条约都隐含了许多与老年人有关的义务，但核心国际人

权条约则极少明确提及年龄，没有涉及老年人的此类文书，而且只有少数几个文

书明确提及年龄， 

 欢迎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

老年人人权状况的报告，
8
 两份报告中都建议制定一项公约，以弥补现有机制和

文书中与老年人有关的差距， 

 1. 决定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作为其任务授权的一部分，从其即将

于 2013 年举行的第四届会议开始，本着在社会发展、人权和不歧视以及性别平

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等领域工作中采用的整体办法，并考虑到人权理事会的意见、

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社会发展委员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建议

以及拟于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期间举行的《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

计划》第二次全球审查与评价会议的意见，审议关于订立一项旨在促进和保护老

年人权利与尊严的国际法律文书的提议； 

 2. 请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尽早向大会提出建议，其中特别提出旨

在促进和保护老年人权利与尊严的国际法律文书内应当包含、现有各种机制目前

未充分触及因而需要进一步确立国际保护的主要内容； 

 3. 请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相关机构和组织，包括相关人权条约机构和

各区域委员会以及民间社会及关心此事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依照大会惯例，

为上文第 1段所述的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受托从事的工作做出贡献； 

 4. 请秘书长以现有资源为限，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秘书处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政策和发展司以及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署的支助下，于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举行第四届会议之前向其提交一份

载列直接或间接涉及老年人状况的现有国际法律文书、文件和方案汇编，其中除

其他外应包括联合国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召开的大型会议、首脑会议、小型会

议、国际讨论会或区域研讨会所通过的国际法律文书、文件和方案； 

 5. 请秘书长向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提供其执行本决议委托的工

作所需的便利； 

 6. 又请秘书长在结合题为“国际老年人年的后续行动：第二次老龄问题世

界大会”的分项提交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的报告中，全面说明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 

 

__________________ 

 
8
 E/2012/51 和 Corr.1。 


